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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减去 20万元的差额80万元。因为无论从会计事项或
业务事项来看，这两个事情均为不同的业务事件，按规范

要求不应混在一张单子上，而应在劳务分包结算单基础

上再单独出具一张扣款及罚款确认单。

在上例中，若劳务分包商向总承包商开具的发票为

80万元，则总承包商无论是以代扣代缴方式还是差额纳
税方式，都会多承担20万元相对应的税款。
二、结论

本文从施工企业现有的两种劳务分包税金抵扣模式

——差额纳税和代扣代缴的纳税流程对比、目前执行效

果对比、账务处理对比以及资金成本对比几个方面入手，

详细分析了两种模式的优势及劣势。总的看，代扣代缴模

式优势明显，比较可行。

为了规范税务核算，我们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，从

劳务分包结算单格式上着手，研究不同的格式及开票方

式造成总承包商的税金承担成本，将罚款及扣除项分开

单独设置表格，而不是将之混在劳务分包结算单上，这样

可以明晰地反映出劳务分包商每期应缴纳的计税基础，

避免劳务分包商将本身应承担的税负转嫁到总承包商身

上，这对加强劳务分包管理，创新劳务分包管理模式，驱

动施工企业生产力高速发展，提升施工企业项目的精细

化管控水平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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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“营改增”的推进，不动产交易服务的营业税改

征增值税已经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。在财政部财科

所2013 年的《中国税收政策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中建
议对新建不动产按照标准税率征税，对于居住用不动产

的再次销售和租赁实行免税，对于商业用不动产的再次

销售和租赁正常征收增值税。本文主要就不动产交易服

务“营改增”提出一些政策建议。

一、商业用不动产“营改增”的政策建议

1. 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后执行新的政策规定，即自用的
商用不动产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修缮所耗用的货物和应

税劳务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。这样，执行新政策后建筑业

企业可减轻税负。但是，由于目前我国的消费型增值税转

型不彻底，而建筑业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，因此增值税

一般纳税人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购进货物和应税劳务

的进项税额不能够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。

因此笔者建议，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后将用于新建商用

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购进货物和劳务纳入抵扣范围。这样，

上游建筑企业缴纳增值税后，不动产的业主可以将上游

建筑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计入进项税额，从而可以实现增

值税的抵扣，使得不含税建造成本降低。由于原先的建造

成本中包含了5%的营业税和建筑材料中的增值税，而“营
改增”后原先的营业税不再征收，新的增值税通过抵扣转

嫁到了消费者身上，因此不动产业主的不含税建造成本

会下降，从而降低了新建不动产的税负。又由于不动产的

进项税额较大，可能会造成部分企业新建固定资产后形

成留抵税额不能退税而占用企业资金的情况，因而将不

动产在建工程的购进货物和劳务也纳入抵扣范围，从而

刺激企业对不动产的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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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我国目前不动产交易服务征收营业税，随着营改增的推进，不动产交易服务如何征收增值税已经成为

当前的热点问题。本文在介绍了目前不动产新建、交易环节的税收政策之后，基于宏观税负稳定、税制结构优化、税

收公平等原则，提出了对不动产交易服务征收增值税的政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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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商业用不动产的销售免税。目前商业用不动产的

销售分为两种情况：一种情部况是对于外购的不动产，按

照售出价减去购买价的差额乘以 5%计算营业税。另一种
情况是对于自建的不动产的销售纳税又分为两个部分：

①按照自建房屋的组成计税价格乘以3%缴纳建筑业的营
业税；②按照销售不动产的售价乘以5%缴纳销售不动产
的营业税。目前实务中，很多商用不动产的销售是通过将

不动产投资入股到新的公司，然后以转让股权的形式转

让不动产，享受转让不动产营业税的免税政策。

《报告》建议在建筑业征收增值税的前提下，新建商

用不动产的销售可以纳入增值税的抵扣链条，同时按照

标准税率征税，实现增值税的全面扩围。这样本单位建设

和委托外部单位建设的自建不动产均属于增值税的应税

项目，可实现进项税额的抵扣。因此，将不动产的支出纳

入增值税抵扣链条，对建筑业企业有利。

“营改增”后，如果商用不动产新建后对外销售按照

正常制度征收增值税会出现以下情况：土地出让金成本

在凭票扣税制下，无法实现抵扣。土地出让金成本在计算

扣税制下，会导致税收政策制定和征收管理的复杂。金融

业“营改增”后的利息并不会按照标准税率征税，自建商

用不动产的利息支出不会获得充分的税额抵扣。这些因

素都会导致不动产转让方的税负增加。

商业用不动产新建后对外销售如果缴纳增值税，对

于销售“营改增”前购入或新建的不动产，或者销售建设

期跨越“营改增”的不动产，在税收政策上都很难兼顾税

负的公平和税收链条的完整，会导致税收政策的复杂化。

如果商用不动产的销售缴纳增值税，纳税人还会继续通

过房产投资、转让股权的形式获得免税。目前，我国在不

动产的交易环节对受让方征收了契税，对契税税率的调

整可以实现对不动产交易税负的调节。

3. 商业用不动产的租赁可以按照简易计税办法计
税。目前，我国对商业用不动产的租赁征收营业税，税率

为5%。笔者认为，对于从事不动产租赁的纳税人，可以借
鉴动产租赁“营改增”的税收政策，选择使用按照3%的征
收率计税，或者按照标准税率计税。

二、居住用不动产“营改增”政策建议

目前，新建居住用不动产的销售需要按照销售额的

5%缴纳营业税。对于个人住房的转让实行有差别的营业
税政策：对于购买不足五年的住房对外销售，按照销售收

入款全额计算营业税。对于购买超过五年（含）以上对外

销售非普通住房，差额纳税（即转让收入-购买价款）；对
于购买超过五年（含）以上对外销售普通住房免税。

《报告》建议居住用不动产的新建房按照标准税率征

税，居住用不动产的二手房交易环节免税。如果新建居住

用不动产按照标准税率征税，开发商可能会根据市场情

况将全部或者部分税负通过房价的调整转嫁到购房者身

上。因此居住用不动产如果按照标准税率征税可能会引

起房价上涨。因为房地产中的土地出让金不能抵扣，利息

支出也不能按照标准税率抵扣，因此开发商不能获得充

分的进项税额抵扣。由于商品房的建造周期较长，如果按

照标准税率征税也会造成“营改增”过渡政策的复杂性。

因此，对于新建居住用不动产建议按照 3%的征收率进行
简易征收，这样不会导致房价上涨，而会引起房价稳中有

降。远期看，随着房地产税的征收还可以考虑实行新建居

住用不动产免增值税的政策。

二手房交易免缴增值税政策可以降低居住用不动产

的交易成本。因为不动产交易中存在契税，使得二手房的

交易还有不小的交易成本。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为1.5%，
非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为4%。根据财税［2008］24号文的
规定，对个人出租住房，在3%税率的基础上减半征收营业
税。《报告》中建议居住用不动产租赁免税，这有助于降低

居住用不动产租赁的税负。

三、关于房地产税的政策建议

1. 土地出让金。2013 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
入达到4.125 万亿元，房地产交易营业税为5 411 亿元，契
税为3 844 亿元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已经成为地方
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。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制只能

从房产的持有环节征收税收，而在住房新建环节实行免

税或者零税率，在房产保有环节，每年要按照房产的评估

价值的1%左右缴纳房产税。与西方国家不同，我国在住房
新建环节没有实行免税或者零税率，而是征收了土地出

让金，但我国在房产的保有环节是免房产税的。如果我国

降低住房新建环节的税负、增加住房保有环节的税负，会

导致纳税遵从成本的增加和税收征管效率的降低。根据

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试点改革经验，我国在房屋购置环

节征收财产税更可行。

2. 以市场评估价值为基础征收营业用房的房地产
税。我国房产税按照账面价值计税和城镇土地征收使用

税实行从量计征的办法，实践证明已经形成了税负不公。根

据税收公平原则，享用市政公共服务较多的纳税人缴纳的

房地产税也应当多一些。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，

各地区市政公共服务的提供也有很大的差距。一般来说，

经济发达区域和公共服务提供较多的区域，房地产的市

场评估价值较高，因此，以房地产的市场评估价值为计税

依据的从价征收模式较为公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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